南政办函〔2025〕39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启用南安市数据管理局印章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根据《中共南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加挂南安市数据管理局牌子的通知》（南委编〔2024〕22号）精神，现刻制“南安市数据管理局”印章一枚，自发文之日起启用。

附件：印模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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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模

南安市数据管理局











PAGE  
— 2 —


